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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2013年版)》汇编了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3年1
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包括原财政部税务总
局、国家税务局）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所有现行有效的税收法律、主要行政法规和部分重要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为了便于使用，在编辑过程中对于上述文件的某些重要修正之处作了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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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 （二）无销售价格的。
 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当月未完结，应按照同类消费品上月或者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
 第十六条条例第七条所称成本，是指应税消费品的产品生产成本。
 第十七条条例第七条所称利润，是指根据应税消费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计算的利润。
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第十八条条例第八条所称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必须在委托加工合同上如实注明（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材料成本，
凡未提供材料成本的，受托方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材料成本。
 第十九条条例第八条所称加工费，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代垫
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第二十条条例第九条所称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格。
 第二十一条条例第十条所称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的核定权限规定如下： （一）卷烟、白酒和小汽
车的计税价格由国家税务总局核定，送财政部备案； （二）其他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由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核定； （三）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由海关核定。
 第二十二条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办理退税后，发生退关，或者国外退货进口时予以免税的，报关出口者
必须及时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补缴已退的消费税税款。
 纳税人直接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办理免税后，发生退关或者国外退货，进口时已予以免税的，经机构所
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暂不办理补税，待其转为国内销售时，再申报补缴消费税。
 第二十三条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如因质量等原因由购买者退回时，经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退还已缴纳的消费税税款。
 第二十四条纳税人到外县（市）销售或者委托外县（市）代销自产应税消费品的，于应税消费品销售
后，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
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委托个人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委托方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第二十五条本细则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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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2013年版)》汇编的法规分为货物和劳务税、所得税、财产税、其他
税收、征收管理和附录六个部分。
教育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和社会保险费不是税收，但是由税务部门
按照国家规定征收，所以有关法规也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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